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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第 8 屆第 3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10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8 分 

地  點 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主 持 人 廖委員正井 

協商主題 併案協商一、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20 人擬

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本院委員王育敏等 45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

」、本院台灣團結聯盟黨團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案及本院委員江惠貞等 25

人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案。二、行政院函請審議「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

保險局組織法修正草案」。三、行政院函請審議之「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

草案」。 

主持人：現在開會，今天協商的主題是一、行政院函請審議及本院委員趙天麟等 20 人、王育敏等

45 人、江惠貞等 25 人和台灣團結聯盟分別擬具之「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二、行政院函請

審議之「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修正草案」；三、行政院函請審議之「衛生福利

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草案」等案，上述法案中，本會（司法及法制）與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

兩委員會於 101 年 6 月 7 日將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聯席併案審查完竣，於 102 年 1 月 3 日將

「行政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修正草案」及「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草案」

聯席審查完竣，並決議均需交由黨團協商，遂於今日中午由本席召集協商，非常感謝各位委員

及機關代表之參與，希望今天能具有共識、完成協商。 

現在先請衛生署戴副署長說明。 

戴副署長桂英：主持人、各位委員。中央健康保險局組織法修正草案部分現只剩涉及金融保險人員

及專技人員的第六條需送朝野協商，其餘各條文均已於月 3 日的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

環境兩委員會聯席會議審查通過，上述兩類人員是在健保局成立時由勞保局轉任過來，我們希

望這些員工能如同其他正職員工一樣，以保障其權益，請委員支持院版條文。 

主持人：院版條文的規定是怎麼樣？是否不予修正還是維持現行制度？ 

黃局長三桂：主持人、各位委員。所謂院版是指第六條規定的三類人員從寬認定，具有轉據健保局

的資格，因為這個轉任本籍以外其他行政機關即不適用，應該沒有違憲的問題，所以我們在此

再次強調，希望比照原銓敘人員權益，把這三類人員全面收納進來。 

主持人：你們當初是希望能回復為行政單位，這樣才能領月退俸，但考試院堅持不同意，所以現在

恢復為原來的制度不做修正，對吧？現在勞保局已經恢復為原制度。 

尤委員美女：這兩個機關的情形不一樣，健保局上次已經改過，歸建過一次了。 

主持人：你的意思是同意他們改？ 

尤委員美女：本席沒有同意，主持人剛才不是說勞保局已經改了？ 

主持人：勞保局已經改為恢復原制了。 

黃局長三桂：健保局是在 99 年改制的，但因為有一部份人員即所謂的三類人員當初未做處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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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希望能在這次組織改制時一併處理進去。至於勞保局是完全未改為行政單位，所以兩者完全

不一樣。 

尤委員美女：請銓敘部代表表示意見。 

涂次長其梅：主持人、各位委員。有關健保局組織法第六條的爭議點是 99 年 1 月 1 日改制前是否

保留，其實大院在 98 年 1 月 23 日通過健保局組織法時即已刪除三類人員轉任公務人員的規定

。至於三類人員未經公務人員考試及格部分，不論是考試院院會、院本部或銓敘部內都有一致

的政策，上次討論勞保局相關問題時，也把未經考試及格進用者集中在勞保局，其他的都沒有

問題。 

主持人：現在休息，協商一下。 

休息 

繼續開會 

主持人：現在繼續開會。 

經協商，做如下結論：一、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五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二、其餘

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三、委員於審查會所提附帶決議七項均予通過。另新增附帶決

議一項，文字如下：有鑑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事項多元龐雜，事涉福利、衛生、教育

、勞工、建設、工務、消防、警政、法務、交通、通訊傳播、戶政、財政、金融、經濟、體育

、文化等部會，惟內政部依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條所設置之兒童及少年權益

促進會，實際主持會議者往往僅為內政部次長，不僅層級過低，且難以妥善處理需跨部會協調

合作之事宜，實質功能有限，為擴大保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內政部兒童及少年權益促進

會應提高層級，由行政院於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前，依業務需求成立兒童及少年權益促進委員

會，並由行政院政務委員以上擔任召集人，以規劃、協調、審議、諮詢及推動跨部會兒少福利

與權益政策。另為配合行政院成立上開委員會，避免新舊機制功能重疊，行政院應於一個月內

研議修正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條規定，並送立法院審議。提案委員為王委員育敏

、趙委員天麟、江委員惠貞、王委員惠美。 

請問各位，對協商結論有無異議？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現在是怎麼樣？搞不清楚。 

主持人：我剛才也搞不清楚，問了議事人員才知道，要一個一個來，現在我們要討論衛生福利部本

部的組織法，健保局那些組織法都還沒有討論到。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主持人，現在是討論部組織法，然後回到條文、附帶決議，還是什麼？ 

主持人：部本部的組織法就是連在條文裡面，等於按照原來的，還沒有討論到健康保險局組織法。 

尤委員美女：（在席位上）今天協商的資料到底在哪裡，怎麼資料很亂？ 

主持人：趕快給他們。我本來的意思是，除了健康保險局以外，其他都是照原來的通過。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我說明一下。 

主持人：不要再說明了，這個很簡單，沒有什麼好說明，這就是健康保險局雇員的問題，那個部分

還是維持到院會協商，其他的照上一次會議通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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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委員學樟：我來說明一下。 

主持人：請呂委員學樟發言。 

呂委員學樟：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關組織調整規劃，這個表格

是舊的，我們上次會議已經做成結論，比方在第二條第一項第十款的部分寫得清楚，也通過了

。組織架構表裡面應該寫「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為什麼都沒有呢？然後要把「口腔健康會」

拿掉，你們現在拿舊的給我們幹嘛？衛生署自己要加油。主持人有同意你上來講嗎？ 

主持人：你們為什麼提舊的資料給人家？ 

請衛生署企劃處石處長說明。 

石處長崇良：主持人、各位委員。我們沒有提供舊的資料，我們提供的是新的進度，已經在 2 月 1

日修正處務規程為「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處務規程裡面就明列「心理及口腔健康司」、裡面

設多少個科，還有口腔健康相關的業務都寫進去了。我們已經請把資料送給委員了。 

呂委員學樟：處務規程也要印給大家看一下吧？ 

石處長崇良：好，沒有問題。 

呂委員學樟：你本來就要這樣。 

石處長崇良：是。組織架構還沒有東西，處務規程是送到行政院，在 2 月 1 日報到立法院來。 

呂委員學樟：什麼時候報的？ 

石處長崇良：2 月 1 日已經報到行政院跟立法院了。 

呂委員學樟：請把報院的處務規程資料給我們看一下，好不好？不要唬弄我們，今天這個協商是很

正式的協商，之前就已經跟你們提過了，而且委員會都已經決議的事項。你們那個報院的處務

規程拿來給我們看一下，最起碼所有委員各發一份。你們變成無字天書啊？ 

石處長崇良：我們現在馬上去印。 

呂委員學樟：主持人，我建議，他們印好以後每一個人一份，確認以後這個通過，後面就通過了，

也差不多全部完成。 

主持人：就休息一下好不好？ 

呂委員學樟：對，現在休息一下。謝謝！ 

主持人：現在休息一下，等他們把處務規程送來再講。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這個要等處務規程送來，我覺得那是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討論組織法裡面第二條的職掌，呂委員講得很清楚。今天協商這個東西，是不是要做

double check？ 

主持人：對。 

劉委員建國：這個確認跟處務規程拿給我們是兩件事情。呂委員所講的，把口腔部分放在組織法第

二條的掌理事項裡面，明確規定在第二條第十一項。我們今天應該協商第二條有關「口腔健康

及醫療照護之政策規劃、管理、監督及研究」的部分，這個審查會早已通過。今天我們召開這

個協商會就是再做確認，這部分確認之後這件事情就解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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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對。 

劉委員建國：處務規程歸處務規程來講，好不好？ 

主持人：我本來的意思，今天這個協商很簡單，現在只有一個爭議，就是健保局的部分，我想除掉

這部分，其他的就照上次審查會通過的通過，現在他們說要一個一個處理，才會搞成這樣。 

請王委員育敏發言。 

王委員育敏：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贊成主席的提議，都照上一次的決議。但是上

一次決議我這邊的部分是，行政院要成立兒少福利促進委員會，但是他們現在有一點意向不明

，所以我今天另外要透過一個附帶決議要求他們明年 1 月 1 日一定要成立，而且他們自己要提

出修法，因為兒少福利法原本規定不符的，他們自己要提出修正草案。好不好？ 

主持人：好。 

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剛剛呂委員提到的，「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是國

民健康署組織法草案的附帶決議，不是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的附帶決議，會議紀錄是對國民健康

署組織法的附帶決議。 

主持人：不是在衛生福利部裡面？ 

尤委員美女：不是。 

主持人：「心理及口腔健康司」是大家達成的共識，所以這個沒有協商。 

尤委員美女：那個沒有達成共識。 

主持人：怎麼沒有？ 

尤委員美女：那個是在國民健康署組織法裡面，依照會議紀錄是這樣子。口腔健康司要成立是不是

要跟心理健康司…… 

主持人：有沒有在衛生福利部的附帶決議裡面？ 

尤委員美女：主持人，上一次的決議只是建請衛生署，將衛生福利部的心理健康司改為「心理及口

腔健康司」，因為現在民間有很大的意見，認為心理健康司應該要獨立，不要跟口腔健康司…

… 

主持人：永遠解決不了啦！ 

尤委員美女：所以先保留，對不對？衛生署的處務規程也還沒有經過行政院通過。 

呂委員學樟：（在席位上）不要保留了。 

尤委員美女：讓衛生署再去協調。 

主持人：不可能的，衛生署已經同意了。 

尤委員美女：衛生署沒有同意。 

主持人：副署長，心理及口腔進康司的編制你們已經答應了？ 

戴副署長桂英：我們已經報院了。 

尤委員美女：但是院會沒有通過啊！院會有通過了嗎？ 

戴副署長桂英：還沒有，因為整個處務規程現在還沒有要通過，處務規程我們報行政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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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委員美女：行政院通過了嗎？ 

戴副署長桂英：行政院的處務規程統一辦法通過以後，才能處理。 

尤委員美女：你怎麼能報立法院呢？行政院沒有通過，怎麼可以報立法院？ 

呂委員學樟：處務規程是要送立法院備查。 

尤委員美女：行政院會還沒有出來，怎麼進來備查？ 

戴副署長桂英：委員只是要看到，我們真的報行政院。 

尤委員美女：現在就是行政院那邊有意見，因為民間團體反彈聲浪很大，所以衛生署要再去協調，

那時候只是建請衛生署把這個改過來。 

主持人：你現在又這麼尊重行政院，以前委員會通過就好，你還把行政院…… 

尤委員美女：不是尊重行政院…… 

主持人：我們立法院已經審查通過就好了。 

戴副署長桂英：委員只是要看我們真的報了。 

主持人：委員會已經通過了。 

呂委員學樟：組織法通過以後，要擬出處務規程，當然要行政院院會通過，通過以後再送立法院來

備查，委員如果有意見，才會依照…… 

尤委員美女：所以今天的只供參考而已。 

呂委員學樟：現在有報到立法院嗎？沒有嘛！我要求草案給我們看，只是要看你們有沒有欺騙我們

而已。 

戴副署長桂英：草案只是在盯我們看有沒有做。 

呂委員學樟：對，是這樣而已。 

尤委員美女：所以那個不是正式的。 

呂委員學樟：那個草案要給我們看的，看衛生福利部有沒有…… 

主持人：不是，她現在的意思是，行政院還沒有通過；我的意思是…… 

呂委員學樟：也要尊重我們啊！ 

主持人：對，如果這樣的邏輯成立，以後行政院送來的我們都不能改，一定要等行政院做一個決定

。 

呂委員學樟：那是立法院，立法院有審查權。 

主持人：如果照尤委員的邏輯，以前我們修改很多的法案，要等他們送到行政院，通過以後再送過

來，我們才能通過嗎？也沒有啊！ 

呂委員學樟：不是，我們現在法律通過以後，處務規程會報院，院裡面通過以後，行政院會送到立

法院來備查。我今天要求他們拿來的，只是一個草案，是不是他們有…… 

戴副署長桂英：真的有做。 

呂委員學樟：有做就好。 

主持人：上一次委員會大家已經達成共識。 

尤委員美女：沒有我的名字。 



 

 1412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38 期 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主持人：哪裡沒有你的名字？不能每一個案子都要你簽名通過，這樣所有的委員都退出，只要你一

個人就可以了，話不是這樣講。每一個案都要尤美女委員簽名，司法委員會就只有你一個人就

好了。 

請劉委員建國發言。 

劉委員建國：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主席，我再提一次，我們今天協商的主體很清楚

，就是衛生福利部組織法，我們應該針對這個部分來做確定，這個確定已經在上一次審查會修

正通過了…… 

主持人：對。 

劉委員建國：大家如果沒有意見，就照這樣通過，其他的如果要再看其他的資料，應該跟我們協商

的這個沒有直接的關係。以上，謝謝！ 

主持人：請趙委員天麟發言。 

趙委員天麟：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的意見是跟剛才王育敏委員一樣，我們真的很

希望行政院能夠尊重立法院的審議，包括我們剛剛的討論，不管是行政組織的調整或怎麼樣。

我提醒大家，上一次我們爭辯已久，就是本來要設立兒少署，後來多數要尊重少數，最後我少

數同意多數的結論，主席親自主持的嘛！ 

主持人：對。 

趙委員天麟：就是要成立兒少權益促進委員會，我們當時還說要請院長親自主持，朝野都沒有意見

。 

主持人：所以那時候我才會讓它通過。 

江委員惠貞：（在席位上）我們都可以作證。 

趙委員天麟：對，這一點主席都可以見證。或許行政院認為，有細節上需要調整之處，我可以尊重

，也不是我們立法院說了就算。今天重新討論的東西，我真的退無可退了，王育敏委員今天重

新提出再次確認的版本，我真的要拜託主席與所有委員，是不能再退讓了。你已經由院長退到

政務委員，或許是可行的方法，但是我們有押時間，本來寫 7 月 1 日，卻說協商是 1 月 1 日，

如果再退讓，本席就跟你們周旋到底…… 

王委員育敏：（在席位上）我也是。 

趙委員天麟：等於沒有把立法院看在眼裡。大家都為了兒少，請行政機關不要再搞小動作。 

另外，我要再次確認，我們上次有通過心口司，我聽很多不同意見，但是立法程序還是在走

，千萬不要再走回頭路，好不好？社會自有討論的空間。 

主持人：感謝趙委員。 

請林委員岱樺發言。 

林委員岱樺：主持人、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延續劉建國委員與趙天麟委員的邏輯，就法的

審查程序來講，上一次審查會大家花了那麼多的周章，草案第二條是通過的。第二條明定的業

務有口腔健康及醫療照護的部分，至於保留的條文則是第五條與幾位委員所提修正動議及附帶

決議，不論是保留原草案第五條或附帶決議的部分，都不可能違反我們所通過第二條有關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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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及醫療照護的規範，否則，心理及口腔健康司就不能成立，連同委員會已經通過的第二條

，到時候恐怕都得打回票，所以，請主席注意在程序上到底要怎麼走，好不好？ 

主持人：好的，感謝林委員，剛才我已經就程序的部分講得很清楚。 

林委員岱樺：第二條既然已經通過，當然就沒有爭議了。 

江委員惠貞：剛才主席有說過，除中央健保局部分之外，其他都照上次協商結論通過。 

王委員惠美：如果林委員早點到會，應該有聽到主席的說明才對。 

主持人：我剛才已經講過，除了中央健保局之外，另外，再增加國家中醫藥研究所，這是上次會議

決議通過的內容，行政部門也同意。 

現在請議事人員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一、有關法案名稱修正為：「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 

二、第一條修正為：「衛生福利部為辦理中醫藥之研究，特設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以下簡稱

本所）……」。 

三、其餘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之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廖正井 

協 商 代 表：蘇清泉  劉建國  王育敏  王惠美  江惠貞  

鄭汝芬  林正二 

主持人：向各位委員報告，除中央健康保險局另定期協商之外，其餘均照上次與這次協商會議的結

論通過。至於附帶決議的部分，一如方才趙委員所說，上次會議在大家相互妥協的情況下已經

通過，所以，請行政院給予尊重，不要到今天再來做改變。 

本案現已完成協商，謝謝各位委員及各機關代表的參加，現在散會。 

散會（13 時 22 分）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壹、時  間：10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貳、地  點：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參、協商主題： 

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趙天麟等 20 人、委員王育敏等 45 人、台灣團結聯盟黨團、委員江惠

貞等 22 人分別擬具「衛生福利部組織法草案」案。 

肆、協商結論： 

一、衛生福利部組織法第五條條文，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二、其餘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三、委員於審查會所提附帶決議七項，均予通過。 

四、另增列附帶決議一項（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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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商主持人：廖正井  蘇清泉 

協 商 代 表：林正二  王惠美  江惠貞  王育敏  鄭汝芬  

劉建國  呂學樟  賴士葆  林鴻池  林德福  

柯建銘  李桐豪  許忠信  林世嘉  黃文玲  

潘孟安  邱議瑩 

附帶決議： 

案由：有鑑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事項多元龐雜，事涉福利、衛生、教育、勞工、建

設、工務、消防、警政、法務、交通、通訊傳播、戶政、財政、金融、經濟、體育、

文化等部會，惟內政部依現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條所設置之「兒

童及少年權益促進會」，實際主持會議者往往僅為內政部次長，不僅層級過低，且難

以妥善處理需跨部會協調合作之事宜，實質功能有限。為擴大保障兒童及少年福利與

權益，內政部「兒童及少年權益促進會」應提高層級，由行政院於民國 103 年 1 月 1

日前，依業務需求成立「兒童及少年權益促進委員會」，並由行政院政務委員以上擔

任召集人，以規劃、協調、審議、諮詢及推動跨部會兒少福利與權益政策。另為配合

行政院成立上開委員會，避免新舊機制功能重疊，行政院應於一個月內研議修正「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十條規定，並送立法院審議。 

提案人：王育敏  趙天麟  江惠貞  王惠美 

連署人：劉建國  林德福 

立法院黨團協商結論 

壹、時  間：102 年 4 月 17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貳、地  點：立法院紅樓 302 會議室 

參、協商主題： 

行政院函請審議『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草案』案。 

肆、協商結論： 

一、草案名稱修正為「衛生福利部國家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 

二、衛生福利部中醫藥研究所組織法草案第一條修正如下：「衛生福利部為辦理中醫藥之研究，特

設國家中醫藥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三、其餘條文均照審查會通過條文通過。 

 

協商主持人：廖正井  蘇清泉  劉建國 

協 商 代 表：王育敏  王惠美  江惠貞  鄭汝芬  林正二  

呂學樟  賴士葆  林鴻池  林德福  柯建銘  

李桐豪  林世嘉  黃文玲  潘孟安  邱議瑩  

許忠信 


